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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民
洽
國
家
之
極
端
需
要
。
蓋
嘗
現
代
一
般
人
所
公
認•
至
其
發
展
之
趨
勢 

一
•
大
有
一
日
千
里
之
槪•
獨
裁
政
體
國
家
，反
逆
潮
流•
其
不
容
於
今
日
世
界 

-
•
自
不
待
宫•
縱
有
二
一
類
型
的
國
家
。
已
日
落
西
山•
亦
奄
奄
將
沒
矣• 

- 

夫
民
洽
國
家
之
可
貴
者
・
不
特
人
民
權
利
獲
得
憲
法
與
讓
會
之
保
障•
其 

-
政
府
乃
法
律
負
責
的
政
府•
非
如
獨
裁
政
體
，
以
私
人
之
愛
憎
爲
愛
憎
。以
私 

一
人
之
是
非
爲
是
非
。
可
以
生
殺
予
奪•
專
擅
槽
柄
一
視
人
民
如
草
芥
6

等
公
輪 

-
若
土
苴
-
如
希
特
勒
墨
索
里
尼
之
流
：
尊
自
己
爲
滲
聖
。以
手
令
代
替
法
律
， 

-
而
亦
負
其
公
責
者
可
比
。

，
民
治
政
府
之
成
立
・
基
於
全
民
民
意•
(
選
民
卽
代
表
人
民
公
就•
在
近 

世
選
舉
制
度
未
臻
完
備■
尤
其
廣
土
衆
民
之
國
度•
，其
選
政
尤
爲
難•
但
至
少 

獲
得
一
部
分
之
民
意
可
知)
•
其
所
代
表
乃
是
代
表
公
善•
其
所
執
行
事
件• 

乃
是
代
表
公
道
。政
府
之
命
令
法
律
，
卽
人
民
之
命
令
法
律
，
政
府
如
違
背
民 

意
者
•
人
民
得
以
依
法
監
督
之
。
彈
劾
之•
甚
或
罷
免
之■
(
如
今
日
中
國
擁 

-
兵
自
帝
•
不
恤
民
意
之
政
府■
絕
對
談
不
上)
。
政
府
如
符
合
民
意
者•
則
人 

一
民
予
以
連
選
復
任
而
瘫
戴
之.
，

， 

如
果
眞
實
在
民
治
自
由
制
度
之
下•
毋
論
其
爲
三
權
五
權
的
愚
法
主
張
與 

否
•
必
須
向
此
鵠
的
而
進
行
。
所
以
方
能
成
爲
道
德
權
威
之
政
府• 

至
於
民
洽
主
義•
雖
奠
基
於
十
七
世
紀
的
英
國
。
當
時
由
中
等
階
級•
聯 

合
推
倒
封
建
政
洽
而
成
功
。
但
非
擁
護
資
産
階
級
爲
其
寄
生
蟲•• 

現
英
國
工
党
政
府
之
國
家
社
會
政
策
。(
有
説
謂•
該
政
府
建
般
。
旣
非 

•
社
會
主
義•
亦
非
國
家
社
會
政
策•
蓋
已
盡
變
其
質
，暫
勿
論)
，
但
就
其
徵 

收
豪
冨
所
得
累
進
稅
一
端
而
言•
甚
爲
重
賦
加
抽
。今
日
豪
門
大
族
負
担
國
稅 

•
已
感
筋
疲
力
盡 
昔
日
繁
華
。
漸
歸
零
落
矣• 

，•
■
 

平
心
而
論
。英
國
政
治
作
風
之
高
尙•
厥
爲
有
人
格
之
政
洽•
多
黨
對
立 

•
互
相
偉
重
一
雖
有
政
黨
競
爭•
惟
以
大
公
出
之•
至
城
處
之
・
口85

之
•
筆

▲
㊂
•
邇
來
國
軍
迭
生
叛
變
，或
且
不 

戰
而
潰•
推
究
原
因
。實
爱
政
治
腐 

化 
金
融
紊
亂•
生
活
壓
迫
所
影
響 

•
爲
挽
救
順
勢•
對
維
繁
軍
心•
振 

奮
士
氣•
收
攬
民
心
，實
有
待
於
革 

新
政
治
。改
善
税
收
。穩
定
金
融• 

革
除
鶏
需
舞
弊
・
提
高
兵
士
待
遇. 

應
由
本
會
鼠
促
政
府• 
迅
速
實
施
。 

幷
定
叛
變
責
任•

▲
/

。
電
請
中
央
請
准
本
省
鑄
追
銀
元

1
 

14
 

V

◎
承接木工 

本
公
司
專
接
建
造
舖
面
。
各
種
架
櫃
装 

置
・
改
造
及
修
葺
等
工
程■
所
有
工
程 

。
無
論
大
小
。包
稱
滿
意
。
歡
迎
問
價 

。
如
有
委
托
。請
通
電
話
。
隨
時
應
命 

Victory

 

W
ood

 

Products

 

356  
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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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
洪fa・，7808

及
發
行
地
名
銀
元
券•

A
®

。
國
家
抗
戦
八
年•
繼
以
內
戰■ 

風
庫
支
細•
民
生
凋
敞
，
應
請
政
何 

强
令
第
政
巨
要
及
殷
富
大
戶
慷
慨
捐 

輸
•
以
裕
軍
餉
。其
藉
故
逃
避
者• 

應
予
淸
算
沒
收
。
由
人
民
淸
算
舉
報 

•
並
商
睛
國
代
聯
誼
會
。
立
委
聯

18 

會
•
市
臨
參
會
會
商
辦
理
。

▲
蝕
■
本
省
年
來
政
洽
不
修
。
匪
禍
日 

亟
，人
民
不
堪
其
苦
。
近
應
澈
底
革 

新
政
治
•
安
定
金
融
。
肅
淸
匪
患 

應
由
本
會
分
別
促
請
綏
署
省
府
迅
將 

本
會
歷
屆
通
過
有
關
政
治
金
融
洽
安. 

民
生
諸
案
・付
諸
實
施•
以
安
民
心

3◎
招人投充舖位啓事 

敗
者
本
公
司
現
有
舖
位
連
二
閣
在
片
打 

街
東
門
牌
壹
項
二
十
一 
號
及
壹
百
二
十 

三
號
招
人
落
峰
投
充
承
租
茲
定
於
本
月 

廿
二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三
時
在
黃
江 

夏
總
堂
禮
堂
酱
至
四
時
當
衆
開
關
各 
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有
意
批
賃
該
舖
位
營
業 

者
請
依
時
到
塲
投
闘
如
欲
知
詳
細
規
則 

祈
到
本
公
司
辦
事
處
取
閱
爲
盼

雲
毋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啟 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一
日

U

■
而
維
後
方
。

-
時
許
散
會
云

書
之
"
無
以
威
迫
勢
壓•
以
盡
其
暴
戾
恣
雎
之
行
爲•
而
售
其
消
滅
對
黨
之
毒 

計
■
對
於
政
府
的
反
對M
。
且
稱
之
爲
「
忠
於
英
皇
陛
下
的
反
對
黨
」。(H

is  

M
ajesty)  s  R

oyal  O
pppsitio

巳
。其
意
義
爲
何
如• 

現
英
國
累
經
大
戰•
國
力
漸
覇•
園
民
奉
公
守
法
之
道
，
依
然
故
我
也
， •

土匪襲刼香港分局 

香
港
拾
八
日
竄•
路
透
社
訊•
土
匪
一 

隊
。
昨
夜
由
中
國
境
內
衝
入
香
港
新 

界 
襲
攻
大
牯
嶺
警
察
分
局•
擊
斃 

華
人
警
察
宣
名
。
洗
刼
警
局
內
所
有 

槍
枝
毛
彈"
逃
遁
無
踪*
當
時
有
萼 

警
四
人
駐
局
云■

@
宋氏否認赴外購械 

香
港
十
七
日
電♦
路
透
社
队
。
前
任
行 

政
院
長
宋
子
文
氏
已
乘
飛
机
赴
法
國 

巴
黎
•
據
稱 
彼
此
次
赴
法
。
乃
係 

醫
病
。彼
幷
未
關
心
於
代
政
府
睛.械 

。
此
時
彼
幷
無
意
赴
英
或
婆
國
。
記 

,
者
復
問
彼•
是
否
有
意
與
其
他
豪
門 

兩
人
，
共
同
遜
行
政
院
之
請
一捐
欵 

-
十
萬
萬
元
爲
國
家
經
費
，宋
氏
答 

稱
•
行
政
院
之
請
求•
可
以
表
示
行 

政
院
人
才
之
聰
明•
中
國
政
府
及
個 

人
在
外
國
資
產
總
共
不
超
過
五
萬
萬

- 
惟
其
成
就•
殊
關
於
教
育
素
養
之
薰
積
、

雖
然
民
治
之
一

我
旣
以
民
治
爲
建
國
。
卽
於
四
海
倉
皇
之
秋
，亦
不
可
不
因
勢
利
導♦
而 

爲
民
飴
主
義
之
誘
掖
・
以
翼
邦
家
之
復
興"

(
更
正)
昨
時
評
，
沒
出
色
的
中
國
則
甚
句
・
息
字
誤
色
字•
息
字
正
。

8
 
嫉

一粵參議會與虎謀皮 

厶
讀
軍
政
巨
要
解
囊
助
軍
餉

、

廣
州
霊
・
粵
省
參
會
昨
晨
舉
行
留
廣
州
參
議
會
座
談
會
。
到
有
羅
偉
疆
。
梁
省 

常
等
三
十
人
・陳
述
經
主
席.•
被
譽
爲
主
和
派
之
羅
翼
羣•
劉
經
畫
。
歐
陽 

慧
眞
。
陳
琦
。
張
掖
■
李
國
鈞
等
十
一
人
。
全
無
出
席
，座
談
會
預
先
油
印 

，
「
提
案
大
綱
」
六
項
主
席
交
秘
書
逐
條
官
讀
。
略
加
修
正
文
字
卽
全
部
通 

過
，鼓
大
網
如
下♦

▲
㊀
，
此
次
中
共
向
政
府
提
出
最
後
八
項
二
十
四
條
迫
降
條
件
實
屬
違
背
民
意

--V 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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濃

器

古

玩

江 西石 灣
籐

過

茶

壺

龍一息

炭
•
本
會
對
此
應
有
嚴
正
表
示- 

▲
0

•
電
促
李
代
總
統
蒞
廣
州
主
持
大

計
•

孤風

人民與民治國家

論
,
・破
壞
和
平•
今
且
驅
軍
渡
展
攻
京
滬
等
地
。
以
致
戰
禍
重
演•
生
民
塗
一

元
云
・

余 仁 堂
斷

咨

貳

莆

儿

樽

裝

每

個
 

尾
、
儿

奇

塩

方

二

元

五

毛
 

此
丸
有
四
拾
年
之
經
驗
專 

洽
心
氣
痛
症
愈
後
永
無
復 

發
欲
知
詳
細 
索
卽
年
. 

云
埠
一
一
永
祥
號
片
打
街
二
五
四
號
 

代
理
 
一
一
香
港
公
司
片
打
街
壹
四
九
號

此
丸
因
內
地
缺
乏
臘
料
故
暫
用
鱒
物
功 

用
一
樣

贊
頌
心
氣
痛
丸
功
効
原
信
照
錄 

余
壽
仁
堂
先
生
大
鑒
昨
接
寄
來
心
氣
痛 

丸
二
只
弟
卽
將
丸
開
服
現
已
全
愈
未
見 

復
發
的
確
斷
尾
勞
先
生
將
弟
之
信
登
於 

報
章
俾
得
同
病
者
之
知
音
也
順
此
吿
及 

精
神 

R
eo  C

afe"  Yorkfop  Sask,  

民
國
计
八
年
四
月
十
九.
弟
麥
佳
上
官

◎
殮舘出賣 

此
餐
館
位
於
本
埠
西
區
日
中
生&
頗
旺 

取
價
二
千
五
百
元
如
意
者
請
在
電
話
商 

量

H
®
M

3KP
A

・
4
7
2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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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标李福專醫跌打奇難雜症限日痊.

敢
者
弟
前
在
雲
埠
存
心
濟
世
經
有 ̂
餘
年
深
蒙
各
界
僑
胞
贊
賞
不
勝
銘
感
前 

戰
務
影
响
祖
國
葯
品
來
源
斷
絕
乃
離
雲
埠
另
尋
藝
業
戰
務
勝
利
後
現
下
祖
國
有 

大
宗
葯
品
到
埠
弟
再
行
濟
世
俗
諺
有
云
國
膏
将
世
有
良
醫
良
將
捍
衞
國
家
之 

安
全
良
醫
以
救
人
民
於
危
疾
而
其
責
任
有
所
不
同
其
濟
世
之
心
則 
一 鄙
人
自
幼 

得
名
師
傳
授
專
心
研
究
苦
幹
求
精
秘
製
各
種
有
效
實
驗
膏
丹
丸
散
以
普
救
人
羣 

爲
宗
旨
弟
旅
居
雲
埠
濟
世 #
餘
年
所
治
各
症
屢
奏
奇
效
無
論
遠
近
各
界
僑
胞
如 

有
患
斯
疾
者
不
妨
到
來 
一 
試
便
知
余
言
之
不
謬
也
倘
若
遠
處
不
能
駕
臨
到
此
就 

醫
者
可
將
病
原
注
明
函
內
由
郵
政
局
買
柯
打
紙
寄
來
弟
見
信
對
症
配
葯
從
速
將 

藥
付
上
調
理
必
得
早
日
脫
離
之
疾
苦
一
矣
不
受C，O

，D

•
希
爲
見
諒 

秘製環球唯一 實驗皮膚百病膏 磕盅
式
元
半) 

此
葯
膏
乃
破
天
荒
百
發
百
中
專
治
包
愈
皮
膚
百
病
獨
一 
無
二
之
聖
葯
無
論
任
何 

皮
膚
濕
毒
風
流
粒
毒
血
毒
痕
癢
及
遠
年
諸
般
頑
癬
疥
癩
小
兒
胎
毒
三
角
虱
等
症 

搽
此
藥
膏
立
卽
止
癢
並
無
爛
肉
痛
苦
將
此
藥
膏
每
日
搽
三
次
繼
續
連
搽
數
日
內 

盡
行
痊
愈
確
有
非
常
實.驗
之
把
握
如
無
實
驗
焉
敢
誇
大
言 

諸
君
注
意
如
有
皮
膚
患
者
搽
此
藥
膏
應
驗
過
拜
靈
神 

。

◎
神
效
風
流
捜
毒
無
憂
丸
每
樽
六
元 ■
⑥
起
死
囘
生
雙
單
鵝
喉
散
每
槍
六
元 

鵝
喉
一
症
初
起
非
常
窘
迫
命
在
須
臾
無
論
居
家
或
旅
行
或
毋
外
傭
工
者 

此
種
樂
品
理
宜
常
備
得
其
保
護
生
命
是
爲
至
要
每
逢
鵝
喉
一
症
將
此
藥 

散
入
些
在
筆
筒
内
對
正
喉
處
連
吹
四
五
筒
立
卽
奏
效
應
驗
如
神 

◎
遠
年
爛
脚
抜
毒
生
肌
珠
珀
埋
口
散 

每
樽
拾
元 

⑥
再
結
緣
千
金
不
換
久
戰
雙
方
滿
意
丹 
毎
樽
三
元

本
醫
生
醫
務
所
寓
跑
羅
街
壹
百
三
十
四
號
一 
一拾55^

 

，

一 

雲
晶
華
埠
金
利
源
代
理
皮
膚
樂
，5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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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零
活
毎
份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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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 

雲
域
派
到
一
元
二
五
 

本
埠St

寄
一
元
五
毫
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四
五
 

中
國
各
國
一
元
五III

△

毎
季
 

三
元
七
五
 

四
元
 
五•
臺
 

四
元
零
五
 

四
元
五
毫

△

半
翠
 

七
无
五
毫
 

九
 

元
 

七
元
九
五
 

九

元

△

会
年
 

壹
十
五
元
 

壹
十
 ̂

兀 

十
五
元
六
 

IH

十
八
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源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 ®.
，
恕
不
訳
呈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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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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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^

^

^

^
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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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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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五
月
十
入#
 
(
星
期
三)

人

△

夏
歷
議
次
己
丑
年
四
月
二
十
日

孔
子
紀
元
二
千
五
百
年

^
^
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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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

户.

6
^
^
^
»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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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^
^
l
1
6
^
r
-
^
«
^
»
»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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